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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 

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旨 在 請 議 員 考 慮 有 關 合 作 伙 伴 、 捐 贈 和 贊 助 、

以 及 公 眾 參 與 及 宣 傳 的 建 議 。  

 

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  

 

2 .  沙 田 區 議 會 於 本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，通 過 社 區

重 點 項 目 計 劃 下 的 兩 個 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，並 委 託 沙 田 民 政

事 務 處 (下 稱 “民 政 處 ” )與 各 相 關 部 門 及 團 體 跟 進 。 兩 個 概

括 性 建 議 方 向 的 項 目 包 括 ：  

 

(一 )  活 化 城 門 河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； 以 及  

(二 )  在 大 圍 明 渠 加 設 渠 蓋 ， 重 置 大 圍 遊 樂 場 。  

 

合 作 伙 伴  

 

3 . 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 下 稱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 就 推 行 社 區 重

點 項 目 計 劃 提 供 的 指 引，區 議 會 可 以 選 擇 與 非 牟 利 機 構 、

商 業 機 構、法 定 團 體 或 政 府 部 門 合 作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。
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鼓 勵 區 議 會 與 非 牟 利 機 構、商 界 或 法 定

團 體 合 作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， 以 加 強 創 意 和 靈 活 性 。 不

過，一 些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設 施 可 能 較 適 宜 由 政 府 部 門 建 造

和 管 理，因 此 區 議 會 亦 可 邀 請 政 府 部 門 合 作，由 這 些 部 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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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為 代 理 機 構 推 展 項 目 。   

 

 

4 .  由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已 選 定 的 兩 個 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 將 涉

及 土 木 工 程，而 且 可 能 會 融 合 或 重 置 現 有 的 公 共 設 施，落

成 後 將 公 開 讓 市 民 使 用，因 此 交 由 政 府 部 門 設 計、建 造 和

營 運 應 可 更 具 有 可 持 續 性。在 早 前 的 會 議 上，土 木 工 程 拓

展 署 ( 下 稱 “土 拓 署 ” ) 表 示 原 則 上 支 持 兩 個 概 括 性 建 議 方

向，建 議 方 向 如 獲 沙 田 區 議 會 通 過，土 拓 署 樂 意 與 沙 田 區

議 會 更 深 入、更 緊 密 地 磋 商 項 目 的 推 展。現 建 議 沙 田 區 議

會 考 慮 正 式 通 過 土 拓 署 成 為 合 作 伙 伴，包 括 協 助 擬 備 初 步

建 議 及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等 工 作 。  

 

5 .  在 提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作 進 一 步 決 定 是 否 落 實 上 述 兩 個

項 目 和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之 前，一 如 其 他 基 本 工 務 工 程，社 區

重 點 項 目 的 籌 備 須 通 過 各 個 階 段，包 括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、

工 地 勘 測 及 初 步 設 計，這 些 工 作 需 要 在 適 當 時 候 委 聘 顧 問

公 司 予 以 協 助。為 使 制 訂 的 工 程 建 議 備 有 充 分 而 詳 細 的 資

料，政 府 當 局 除 了 為 每 區 預 留 一 億 元 項 目 撥 款 以 外，亦 預

留 額 外 撥 款，用 以 資 助 個 別 項 目 的 前 期 顧 問 研 究 工 作。立

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已 於 本 年 五 月 十 日 批 准 於 基 本 工 程 儲 備

基 金 下 開 立 新 的 整 體 撥 款 分 目，並 批 出 一 筆 過 撥 款 作 前 期

研 究。民 政 處 會 適 時 預 先 向 民 政 總 署 申 請 相 關 撥 款，按 照

政 府 的 既 定 程 序，依 循 建 築 及 有 關 顧 問 公 司 遴 選 委 員 會 的

手 冊 或 工 程 及 有 關 顧 問 公 司 遴 選 委 員 會 的 手 冊 所 載 程 序

委 聘 顧 問 ， 進 行 工 程 及 有 關 項 目 的 研 究 工 作 。  

 

捐 贈 和 贊 助  

 

6 .  政 府 為 每 區 預 留 一 次 過 一 億 元 撥 款 ， 以 支 援 區 議 會

推 行 一 至 兩 個 項 目。然 而 根 據 指 引，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可 以 接

受 捐 贈 及 贊 助，用 以 支 付 部 分 開 支。如 區 議 會 選 擇 政 府 部

門 為 合 作 伙 伴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， 捐 贈 和 贊 助 便 須 依 從

《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》的 規 定。就 工 程 性 質 的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而

言，向 立 法 會 申 請 的 工 程 費 用 總 額 可 以 相 應 調 升，以 反 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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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 外 的 捐 贈，但 所 有 工 程 項 目 開 支 均 須 按 政 府 工 務 工 程 的

規 定 運 用，而 捐 獻 須 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的 貸 項 下，作

為 收 入 抵 銷 開 支 。  

 

7 .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( 下 稱 “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” )

初 步 表 示 對 沙 田 區 議 會 所 選 定 的 兩 個 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 十

分 支 持，並 願 意 為 項 目 提 供 上 限 四 千 萬 元 的 捐 贈。根 據 過

往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助 公 共 工 程 項 目 的 經 驗，捐 贈 的 前 提 包

括 有 關 工 程 須 通 過 可 行 性 研 究，並 獲 區 議 會、政 府 及 立 法

會 批 准。如 獲 立 法 會 批 准 整 體 撥 款，政 府 可 能 需 要 先 行 支

付 整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費 用，其 後 再 要 求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付 還 已

實 際 支 付 的 款 項。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不 會 參 與 相 關 工 程 或 活 動

的 策 劃 。  

 

8 . 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成 立 ， 致 力 與 政 府 及 非

牟 利 機 構 合 作 ， 通 過 在 健 康 生 活 、 攜 手 助 人 、 開 創 未 來 、

體 育 怡 情、培 育 文 化 及 保 職 創 職 等 六 方 面 的 資 助，提 高 香

港 市 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背 景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
 

9 . 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在 慈 善 捐 贈 方 面 有 良 好 往 績 和 財 務 承

擔 能 力，積 極 贊 助 不 少 包 括 沙 田 區 在 內 的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，

亦 曾 捐 款 贊 助 工 務 工 程。另 一 方 面，在 過 去 沙 田 區 議 會 的

討 論 中，議 員 曾 表 示 如 工 程 預 算 可 以 增 加，相 信 能 更 有 效

回 應 社 區 對 這 兩 個 概 括 性 方 向 建 議 進 一 步 落 實 的 期 望，而

慈 善 信 託 基 金 願 意 捐 出 的 金 額 相 對 於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原

預 算，比 例 上 已 相 當 充 足，因 此 建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考 慮 接 納

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提 供 捐 贈 的 意 願 。  

 

1 0 .  如 沙 田 區 議 會 原 則 上 接 納 捐 贈 建 議 ， 民 政 處 會 與 慈

善 信 託 基 金 進 一 步 接 洽，以 商 討 細 節，並 需 要 向 政 府 相 關

部 門 跟 進 ， 確 保 捐 贈 方 案 符 合 相 關 法 例 和 既 定 指 引 。  

 

公 眾 參 與 及 宣 傳  

 

1 1 .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給 各 區 議 會 一 筆 較

大 的 資 源 ， 針 對 地 區 的 需 要 推 行 較 具 規 模 及 可 持 續 的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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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以 實 踐 “ 地 區 問 題 地 區 解 決、地 區 機 遇 地 區 掌 握 ” 的

地 方 行 政 理 念。沙 田 區 議 會 一 直 以 來 反 映 社 區 訴 求，亦 曾

反 覆 討 論 過 不 少 地 區 設 施 議 題 和 建 議，但 部 分 建 議 因 沒 有

合 適 的 工 務 計 劃 予 以 配 合 而 未 能 進 一 步 推 展，因 此 區 議 員

普 遍 歡 迎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，並 一 致 接 受 政 府 預 留 的 一 億

元 撥 款。由 沙 田 區 議 會 從 本 年 一 月 開 始 醞 釀 本 區 的 社 區 重

點 項 目 起，議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基 本 上 承 接 議 會 以 往 的 討 論 ，

亦 有 議 員 轉 達 了 市 民 和 地 區 組 織 反 映 的 意 見。為 了 豐 富 討

論 的 視 角，二 月 舉 行 的 集 思 會 邀 請 了 專 業 人 士、分 區 委 員

會 代 表 及 學 者 等 等，共 同 參 與 沙 田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非 正 式 討

論。上 次 會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通 過 兩 個 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 後，主

席 亦 鼓 勵 議 員 就 兩 個 建 議 方 向 繼 續 向 市 民 收 集 意 見 。  

 

1 2 .  集 思 會 上 的 意 見 認 為 如 能 邀 請 合 適 的 專 業 人 士 為 沙

田 區 的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擔 任 名 譽 顧 問，相 信 可 豐 富 專 業

技 術 細 節 的 討 論，並 可 提 高 工 作 效 能，同 時 配 合 與 民 間 機

構 合 作 的 意 念。沙 田 區 議 會 選 定 的 概 括 性 建 議 方 向 屬 工 程

性 質，而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及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在 這 方 面 均 為

有 代 表 性 的 專 業 團 體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植 根 沙

田，設 有 多 個 專 業 學 系，過 去 積 極 參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和 民 政

處 的 合 作 項 目，熟 悉 沙 田 區 的 情 況。上 述 專 業 團 體 及 香 港

中 文 大 學 的 背 景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二，以 供 參 考。現 建 議 沙 田

區 議 會 考 慮 正 式 邀 請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、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及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派 代 表 擔 任 名 譽 顧 問，為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

目 計 劃 出 謀 獻 策 。  

 

1 3 .  沙 田 區 議 會 採 取 務 實 及 逐 步 達 致 共 識 的 方 法 處 理 社

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討 論，在 未 來 的 日 子，亦 會 逐 步 深 化 討

論 兩 個 建 議 方 向 的 細 節，而 專 業 研 究 及 公 眾 參 與 將 與 此 相

輔 相 成。就 社 區 設 施 的 建 設 而 言，公 眾 參 與 活 動 適 宜 提 供

可 行 方 案 、 較 具 體 的 構 思 、 參 考 資 料 及 /或 圖 片 ， 以 及 研

究 收 集 意 見 的 具 體 問 題，以 便 有 效 取 得 回 應。因 此 可 考 慮

舉 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理 想 時 間，是 可 行 性 研 究 及 初 步 設 計

完 成 之 後 及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之 前。由 於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與 可 行

性 研 究 和 設 計 有 互 動 關 係，其 中 一 個 可 考 慮 的 安 排 是 委 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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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一 顧 問 公 司 負 責 研 究、設 計 和 公 眾 參 與。公 眾 參 與 活 動

可 以 包 含 小 冊 子 /網 頁 、 巡 迴 展 覽 、 問 卷 調 查 、 與 分 區 委

員 會 及 社 區 領 袖 舉 行 焦 點 訪 談 等 等。具 體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

可 交 由 顧 問 提 出 建 議。請 沙 田 區 議 會 備 悉 上 述 公 眾 參 與 策

略，民 政 處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委 聘 顧 問 公 司 協 助 有 關 工 作 的 安

排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 4 .  請 議 員 就 本 文 件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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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 

 

背 景  

 

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(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) 於 一 九 九 三 年

成 立 ， 並 繼 承 其 前 身 香 港 賽 馬 會 (慈 善 )有 限 公 司 的 責 任 ，

處 理 馬 會 的 獨 立 慈 善 基 金 的 撥 款 事 宜 。 香 港 賽 馬 會 的 1 2

名 董 事 兼 任 基 金 信 託 人 ， 並 決 定 捐 款 的 分 配 。  

 

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範 疇  

 

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致 力 與 政 府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合 作，在 過 去 十 年

每 年 平 均 撥 捐 逾 1 2 億 港 元 ， 透 過 大 型 社 會 計 劃 ， 以 及 資

助 超 過 1 0 0 個 慈 善 團 體 及 機 構 推 行 服 務 項 目，惠 及 社 會 各

階 層 。 2 0 11 / 1 2 年 度 的 捐 款 破 上 年 度 紀 錄 ， 總 額 達 1 7 . 2 9

億 港 元 ，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6 . 6 %， 資 助 共 1 5 5 個 慈 善 及 社 區

項 目 。  

 

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主 要 通 過 健 康 生 活 、 攜 手 助 人 、 開 創 未 來 、

體 育 怡 情、培 育 文 化 及 保 職 創 職 等 六 方 面 的 資 助，對 香 港

民 生 和 社 會 作 出 貢 獻。多 年 來，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秉 承 惠 澤 社

群 的 精 神，大 力 支 持 本 港 的 醫 療 保 健 及 疾 病 防 治 工 作，讓

香 港 市 民 獲 得 優 良 的 健 康 護 理 服 務。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亦 會 透

過 資 助 多 間 專 上 學 院、中 學 及 培 訓 設 施，並 設 立 獎 學 金 和

助 學 金 ， 為 社 會 各 階 層 提 供 多 方 面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。 同 時 ，

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深 明 社 區 與 坊 眾 服 務 的 重 要 性，故 此 積 極 因

應 社 會 上 的 不 同 需 要，尤 其 老 弱 人 士 所 面 對 的 困 難，適 時

提 供 多 元 化 的 支 援 服 務，例 如 撥 款 興 建 社 區 中 心 和 會 堂 及

添 置 設 施 、 設 立 護 老 院 及 老 人 中 心 ， 以 及 開 辦 特 殊 學 校 、

庇 護 工 場 及 宿 舍 等。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另 外 又 撥 款 資 助 多 項 環

保 計 劃 、 運 動 項 目 、 文 化 項 目 及 康 樂 項 目 ， 以 提 高 香 港 市

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 



(  一  )  

附 件 二  

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 

 

背 景  

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的 宗 旨 是 持 續 發 揮 優 質 工 程 專 業。香 港 工

程 師 學 會 的 前 身 為 “ 香 港 工 程 協 會 ” ，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成

立 ， 目 標 為 團 結 不 同 界 別 的 工 程 師 ， 並 為 會 員 謀 求 福 利 。

隨 着 協 會 不 斷 發 展，政 府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通 過《 香 港 工 程 師

學 會 條 例 》(第 11 0 5 章 )，正 式 賦 予 現 時 的 “ 香 港 工 程 師 學

會 ” 法 定 地 位 ， 使 學 會 成 為 香 港 唯 一 的 法 定 專 業 工 程 師

團 。  

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與 世 界 各 地 工 程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先 後

與 內 地 及 海 外 多 個 工 程 團 體 簽 署 專 業 資 格 互 認 協 議，並 與

不 同 工 程 專 業 團 體 簽 訂 合 作 協 議，更 同 時 是 多 個 國 際 工 程

聯 盟 及 組 織 的 成 員 。  

 

學 會 組 職  

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的 會 長 為 蔡 健 權 教 授 工 程 師。現 時 香 港 工

程 師 學 會 的 會 員 人 數 超 過 2 6  0 0 0 名 ， 當 中 約 有 1 2  0 0 0 名

法 定 會 員 。  

 

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

 

背 景  

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的 前 身 “ 香 港 建 築 師 公 會 ” 於 一 九 五 六

年 成 立，一 九 七 二 年 正 式 易 名 為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。學 會 成

立 的 首 要 目 的，是 不 斷 提 升 香 港 建 築 的 水 平，以 及 加 強 會

員 的 專 業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

(  二  )  

藉 着 會 員 的 集 體 專 業 知 識，學 會 向 政 府 和 建 築 界 提 供 諮 詢

服 務 ， 以 造 福 社 群 。 目 前 ， 多 個 顧 問 及 諮 詢 團 體 均 有 香 港

建 築 師 學 會 的 代 表 參 與 。  

 

學 會 組 職  

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的 會 長 為 馮 宜 萱 建 築 師。目 前，香 港 建 築

師 學 會 共 有 約 1 5 0 位 資 深 會 員 、 約 2  5 0 0 名 正 式 會 員 及 超

過 5 0 0 名 聯 繫 會 員 和 畢 業 生 會 員 。  

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中 大 )成 立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， 以 「 結 合 傳 統 與

現 代 ， 融 會 中 國 與 西 方 」為 使 命 ， 是 香 港 乃 至 亞 洲 首 屈 一

指 的 研 究 型 綜 合 大 學 。  

 

中 大 的 宗 旨 是 培 育 既 具 專 精 知 識 又 有 處 世 智 慧 的 人 才，該

校 特 色 包 括 靈 活 學 分 制 、 書 院 制 、 中 英 兼 重 和 多 元 文 化 ；

並 特 設 通 識 教 育，以 拓 寬 學 生 視 野 及 培 養 綜 合 思 考 能 力 。

中 大 的 八 個 學 院 提 供 林 林 總 總 的 本 科 和 研 究 院 課 程。中 大

的 研 究 項 目 眾 多 ， 遍 及 各 個 學 科 。  

 

中 大 校 園 坐 落 沙 田 區，一 向 與 地 區 關 係 密 切，與 區 議 會 緊

密 合 作，貢 獻 社 區。區 議 會 近 年 曾 經 委 託 中 大 進 行 多 個 不

同 範 疇 的 研 究，當 中 包 括 沙 田 區 改 善 巴 士 路 線 研 究 調 查 、

沙 田 健 康 安 全 城 巿 社 區 診 斷 計 劃 調 查、自 助 單 車 租 借 系 統

可 行 性 研 究 等 ， 為 地 區 發 展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資 料 。  

 

 

http://www.cuhk.edu.hk/chinese/college/system.html
http://www.cuhk.edu.hk/chinese/admissions/study-in-hong-kong.html
http://www.cuhk.edu.hk/chinese/faculties/faculty-graduate-school.html
http://www.cuhk.edu.hk/chinese/admissions/undergraduate-programmes.html
http://www.cuhk.edu.hk/chinese/admissions/postgraduate-studies.html

